附件2
住宅工程质量信息公示表

	工程名称
	

	竣工验 收信息
	工程质量

分户验收
	验收时间、结论

	
	工程竣工验收
	验收时间、结论

	
	结建式人防

工程竣工验收
	验收时间、结论

	
	消防验收

（备案）
	验收（备案）时间、证号、结论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备案时间、证号、结论

	群众和

社会关 切的其 他信息
	保修委托单位
	

	
	保修负责人及服务电话
	

	
	保修范围及保修时限
	保修项目
	最低保修期
	公司承诺

保修期

	
	
	地基和主体结构
	设计文件规定的正常合理使用寿命
	

	
	
	屋面防水
	5年
	

	
	
	墙面、厨房和卫生间地面、地下室、管道渗漏
	5年
	

	
	
	供热与供冷系统
	2个采暖或供冷期
	

	
	
	电气系统、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
	2年
	

	
	
	保温工程
	5年
	

	
	
	装修工程
	2年
	

	
	
	室内智能化系统
	2年
	

	
	
	白蚁防治
	15年
	

	备注
	1.商品住宅保修期自房地产开发企业将竣工验收合格的住宅交付商品房买受人之日起计算，公用部位保修期自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国家对住宅工程质量保修期另有规定的，保修期限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2.涉及表内未列出的其他部位、部件的保修期限，可由房地产开发企业与商品房买受人自行约定。
3.本《住宅工程质量信息公示表》所指的住宅工程，包含商品住宅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配售型人才房、拆迁安置房等其他住宅工程。

4.本《住宅工程质量信息公示表》均需逐页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